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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全事故應變計畫

制訂日期：2025/6/1 

版次：01 

製作單位：生物安全會

一、適用對象

1.1 受本院實驗室/保存庫管理之所有員工（研究人員、技術員、行政人員）。

1.2 訪客、外部維修／檢修人員及承攬商。

1.3 臨時派駐或實習學生。

二、聯絡資訊

2.1 微生物實驗室主管：簡秀娟組長，分機 5215。

2.2 生物安全主管：賴美珠技術主任，分機 5210。

2.3 火災通報：1199。

2.4 警衛組：1212。

2.5 工務組：1882。

2.6 職業安全衛生室：8535。

2.7 急救中心：999(病患需急救) 。

三、相關教育訓練辦理時機及要項

3.1 新進人員報到：線上實驗室/保存庫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課程。

3.2 定期複訓：每年 4 次(小時)，內容含生物因子風險分級、個資/機敏資料防護、意外

事故通報程序。

3.3 異常行為監控與評估：建立定期績效評估，內外部安全檢查。主管觀察是否有未經

授權進入進入管制區域、私自帶出生物材料、注意力下降、社交行為惡化等工作表

現異常，或經內部舉報。

3.4 訓練考核：記錄筆試成績並存檔。

四、應變演練辦理程序

4.1 演練計畫：擬訂演練主題（如報告遭竊的病原體、報告人員進入管制區、鑰匙或鑰

匙卡遺失或遭竊等、洩漏事件、其他地震/火災/停電等複合性意外事件）並公告。

4.2 預演準備：清點場地、擬定劇情、準備模擬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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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執行演練：現場模擬事故，緊急小組及全體人員依程序反應。

4.4 檢討會議：演練後 48 小時內召開，記錄缺失、改進措施並追蹤落實。

五、相關紀錄表單

演練需完成風險分析，提前規劃腳本與查檢表，並於演練前提交生物安全主管審查。

5.1 演練計畫單：包含「檢驗-管理-2-6301-(11a)_災害復原演練規劃表」、「檢驗-管理-

2-6301-(11b)_災害復原演練規劃演練查核表」。

5.2 風險評鑑結果：填寫「檢驗-管理-2-8501-(02)_風險評鑑紀錄表」

5.2 意外事件通報/處理記錄單：「檢驗-儀器-3-F007-(07)_微生物組檢體或菌株洩漏事件

處理檢核表」、「檢驗-管理-2-8104-(01)_不符合事件與矯正紀錄」。

六、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小組成員：召集人、技術支援、醫療救護、後勤支援、公關通報，等。任務分工：

6.1 召集人：指揮協調、權責下達

6.2 技術支援：現場洩漏控制、樣本隔離

6.3 醫療救護：傷病處理、送醫聯絡(必要時) 

6.4 後勤支援：警衛/工程組、物資調度、防護設備配置(必要時) 

6.5 公關通報：對內／對外資訊發布、媒體應對(必要時) 

七、意外事件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事件等級：參閱「附件 1：危害等級與生物安全意外事件說明」

7.1 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害工作人

員之虞。

7.2 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 內區域，致有感染或危害工

作人員之虞。

7.3 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染或危害

工作人員之虞。

7.4 其他：實驗室、保存場所工作人員遭尖銳物傷害，致有感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八、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調查生物等級/數量、使用紀錄、保全措施、門禁紀錄、影像紀錄等，釐清發生過程

(人、事、時、地、物) 

8.1 報告遭竊的病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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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2 生物材料：要求工作人員調查任何遺失病原體或毒素。如果在合理時間(48

小時)內沒有找到病原體或毒素，則通知生物安全主管。必要時，生物安全主管

將遺失的病原體或毒素通報所在地衛生局及疾管署。

 RG3 生物材料：要求立即通知生物安全主管。生物安全主管將遺失的病原體或

毒素立即通知所在地衛生局及疾管署。生物安全主管調查任何遺失的病原體或

毒素，並保存證據。

8.2 報告進入阻隔區域的鑰匙或鑰匙卡遺失或遭竊

 RG2 生物材料：要求在合理時間內將遺失或遭竊鑰匙報告實驗室主管。在合理

的時間範圍內更換或重配鎖具。

 RG3 生物材料：規定遺失或遭竊鑰匙應立即報告主管和執行保全之程序。如立

即更換或重配鎖具。遺失或遭竊的鑰匙卡在報告後立即停用。

8.3 報告未被授權人員進入管制區

 警示方式：廣播、手機簡訊、緊急燈光警示；必要時通知本院警衛組(分機：

1212)予以驅離。

8.4 報告生物保全異常行為

 不當行為：監控與評估，包括自我和同儕的報告，不遵守既定生物保全規範、

不遵守既定檢驗操作規範、未經授權進入管制區域、私自帶出生物材料，或社

交行為惡化等工作表現異常等。

 應變處置：取消或暫停人員取得病原體和毒素或進入阻隔區域、對不遵守既定

生物保全規範的人分級懲處，報告實驗室主管。

8.5 通報流程

 員工 → 緊急小組召集人(組長) → 實驗室主管/生物安全主管 → 醫院上級 → 

衛生主管機關。

九、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9.1 庫存項目：防護衣、N95 口罩、防護手套、生物安全櫃無菌包、消毒劑。

9.2 最低存量：按人數 × 3 日需求計算，定期（月）盤點、過期汰換。

9.3 預警機制：低於最低存量 30% 即自動提單採購。

十、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10.1 現場急救：止血、沖洗、包紮、活性碳敷料（化學洩漏）。

10.2 通報單位主管與生物安全主管：描述暴露類型、毒性特性。

10.3 轉診流程：必要時轉送本院急診室，並通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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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11.1 個人防護裝備（PPE）：防護衣、口罩、面罩、呼吸器、防護靴。

11.2 進出生物安全區前後：洗手、消毒、更換衣物

11.3 廢棄物處置：高溫高壓滅菌，或感染性雙層封袋

十二、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12.1 疏散路線：原則上，與災害發生地點反方向逃生，如檢驗科於 A 棟後側(住院區)依

照指示方向疏散。

12.2 集合地點：依據消防應變計畫，如檢驗科往 A 棟後側(住院區)集合，並清點人員。

12.3 替代實驗空間：可行時，確保實驗室/保存庫活動不中斷。

十三、災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善後處理

13.1 清潔步驟：先大面積去汙，再局部擦拭消毒。

13.2 消毒劑選用：含氯化合物或 70％酒精，作用時間≥30 分鐘。

13.3 善後協調：協同環安單位廢棄物專責人員進行無害化處理。

13.4 調查報告：事故原因、損失評估、安全建議及責任歸屬。

十四、修訂歷程

版次 日期 主要修訂內容 生物安全主管

01 2025/6/1 初版 賴美珠

（本計畫經生物安全會之生物安全主管審核通過，自公告日起實施）



生安-計畫-3-002_生物保全事故應變計畫         5 的 7                 2025/6/1

附件 1：危害等級與生物安全意外事件說明

危 害

等級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說明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例示
通報規定 處置說明

高度

感 染 性 生

物 材 料 洩

漏 至 實 驗

室、保存場

所 以 外 區

域，致有感

染 或 危 害

工 作 人 員

之虞。

1.地震、水災、火

災等災害或人為

破壞造成第二級

至第四級病原體

及生物毒素逸散

至實驗室或保存

場所以外區域。

2.工作人員因操

作不當、防護不

足或硬體異常而

暴露於第二級至

第四級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中，但

未察覺可能之暴

露而離開實驗

室。

1.意外事件當事人或

發現者應立即向實

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報告並留存書面紀

錄備查。

2.中央主管機關因應

特定病原體之疫情

防治，成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期間，

發生該特定病原體

之生物安全意外事

件時，當事人或發現

者得逕向生物安全

主管報告。

3.實驗室、保存場所

主管應立即向設置

單位生物安全主管

通報；生物安全主管

立即向生物安全會

主任委員報告。

4.設置單位應於發現

意外事件後二十四

小時內，向所在地主

管機關及中央主管

機關通報。

高度與中度處理方式相

同。

1.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

保存場所生物安全緊急

應變計畫處理。

2.中央主管機關得統籌

指揮相關機關配合處理。

3.設置單位應儘速協助

安排可能暴露人員就醫，

並於其所暴露之病原體

或生物毒素可能造成之

相關疾病潛伏期內，指派

專人每日對當事人進行

健康監測。

(1)如當事人經醫師診斷

已感染傳 染病，如確認

與所暴露之病原體有關

時：

i.當事人應立即循左列通

報流程進行通報。

ii.單位生物安全會應於

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及

中央主管機關次日起十

日內，完成初步調查報告

，並以設置單位名義函

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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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等級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說明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例示
通報規定 處置說明

中度

感 染 性 生

物 材 料 洩

漏 局 限 於

實驗室、保

存 場 所 以

內區域，致

有 感 染 或

危 害 工 作

人員之虞。

1.地震、水災、火

災等災害或人為

破壞，造成第二

級至第四級病原

體及生物毒素逸

散於實驗室或保

存場所安全設備

之外、工作區域

之內。

2.工作人員因操

作不當、防護不

當或硬體異常，

而暴露於第二級

至第四級病原體

及生物毒素中，

惟察覺可能有暴

露風險，並於當

下採取通報與處

置措施。

1.意外事件當事人或

發現者應立即向實

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報告並留存書面紀

錄備查。

2.中央主管機關因應

特定病原體之疫情

防治，成立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期間，

發生該特定病原體

之生物安全意外事

件時，當事人或發現

者得逕向生物安全

主管報告。

3.實驗室、保存場所

主管應立即向設置

單位生物安全主管

通報；生物安全主管

立即向生物安全會

主任委員報告。

4.設置單位應於發現

意外事件後三日內

（若中央主管機關

業已針對該病原體

造成之傳染病成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時，則於指揮中

心成立期間，應為二

十四小時內），向地

方主管機關通報，並

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iii.單位生物安全會應於

函報初步調查報告次日

起一個

月內，以設置單位名義函

向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中

央主管機關，提報完整調

查報告、復原及矯正計畫

。

(2)如當事人經醫師評估

無感染疑慮時：

i.當事人應於接獲通知後

立即通報實驗室、保存場

所主管，實驗室、保存場

所主管立即向單位生物

安全主管通報，單位生物

安全主管立即向生物安

全會主任委員報告。設置

單位於三天內向所在地

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

關回報。

ii.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於得知當事人無感染疑

慮後，應於一個月內送調

查報告、復原及矯正計畫

交生物安全會完成審核。

iii.生物安全會應於完成

審核後七天內，以設置單

位名義函向所在地主管

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提

報調查報告、復原及矯正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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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等級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說明

生物安全意

外事件例示
通報規定 處置說明

低度

感 染 性 生

物 材 料 洩

漏 局 限 於

實驗室、保

存 場 所 安

全設備內，

致 有 感 染

或 危 害 工

作 人 員 之

虞。

1.工作人員於生

物安全櫃內操作

第二級至第四級

病原體及生物毒

素之溢出或翻

灑。

2.工作人員使用

離心機離心時，

發生離心管破

裂，以致含有第

二級至第四級病

原體及生物毒素

之材料滲漏於離

心機內腔。

1.意外事件當事人

應於事件發生時起

四十八小時內向實

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報告，並留存書面紀

錄備查。

2.實驗室或保存場所

主管應向設置單位

生物安全主管報告。

1.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

或保存場所生物安全緊

急應變計畫處理。

2.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應依設置單位生物安全

會規定期限，向生物安全

主管提報意外事件之處

理及改善措施。

3.設置單位生物安全主

管應於生物安全會會議

報告意外事件之處理及

改善措施。

其他

實驗室、保

存 場 所 工

作 人 員 遭

尖 銳 物 傷

害，致有感

染 或 危 害

工 作 人 員

之虞。

1.工作人員進行

實驗動物攻毒

時，不慎被含有

第二級至第四級

病原體及生物毒

素之針頭扎傷。

2.工作人員進行

感染實驗動物保

定時，不慎被咬

傷。

3.工作人員在清

理含有第二級至

第四級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之破碎

玻璃時，不慎被

刺傷或割傷。

同中度危害等級之

通報。

同高度危害等級之處置。


